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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法 例 規 定 及 相 關 信 息 ）  

 
指 定 屯 門 客 運 碼 頭 範 圍  

 

 
 現 宣 布 由 2006 年 11 月 3 日 起 ， 部 分 屯 門 渡 輪 碼 頭 連 同 鄰 近 水 域 劃

為 屯 門 客 運 碼 頭 ， 以 營 辦 跨 境 客 運 渡 輪 服 務 。  

 
2.  屯 門 客 運 碼 頭 的 水 域 範 圍 以 直 線 連 接 下 列 坐 標 （ WGS 84 基 準 ） 與

毗 鄰 海 岸 線 而 成 ：  

 
(A) 22°  22.27'N 113°  57.96'E 

(B) 22°  22.21'N 113°  57.94'E 

(C) 22°  22.22'N 113°  57.90'E 

(D) 22°  22.34'N 113°  57.93'E 

 
3. 本 佈 告 附 有 屯 門 客 運 碼 頭 水 域 界 線 示 意 圖 。  

 
4.  船 隻 的 船 東 、 經 營 人 、 船 長 、 本 地 船 長 和 負 責 人 務 須 注 意 ， 按 照

《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（ 渡 輪 終 點 碼 頭 ） 規 例 》 （ 第 313 章 附 屬 法 例 H） 的 規

定 ， 屯 門 客 運 碼 頭 須 受 海 事 處 處 長 管 轄 ， 除 經 他 允 許 外 ， 任 何 船 隻 不 得 進

入 碼 頭 界 線 以 內 。 如 有 違 反 ， 船 隻 的 船 長 即 屬 違 法 ， 可 處 罰 款 2,000 元 。

任 何 船 隻 如 欲 進 入 碼 頭 界 線 以 內 ， 必 須 透 過 甚 高 頻 無 線 電 話 第 68 波 道 獲

得 碼 頭 泊 位 控 制 室 的 允 許 。  

 

 

 

 
 海 事 處 處 長 譚 百 樂  

 

 

 
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政 府 海 事 處  

2006 年 11 月 2 日  

檔 號 ： L/M 7/06 in PA/S/MFT 117/1(9) 



 
海 事 處 佈 告 2006 年 第 193 號 附 圖 

Drawing Attached to Marine Department Notice No. 193 of 20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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